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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 

黑龙江省渔业官方兽医资格确认申报表 

姓  名   性  别 
  

1 
寸 
照 
片 

身份证号码   政治面貌 
  

学  历   职务/职称
  

固定电话  手机号码  

执法证编号  编制单位  

毕业院校及

专业 
 

工作简历 

 

县级农业农

村局门意见 

 
经审核，以上情况属实。经公示，无异议。经研究，同意上报。 
 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

年  月  日 

市级农业农

村局意见 

 
 

经审查，同意推荐上报。 
 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

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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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 

黑龙江省渔业官方兽医资格确认申报汇总表 
****农业农村局：（盖章） 

序

号 
市(地) 

县(市、

区) 
姓名 性别 

出生

年月

政治面

貌 
学历

职务

职称
专业 编制单位 执法证号 手机号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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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

黑龙江省水产苗种产地检疫申报点情况汇总表 
序号 市（地） 县（市、区） 申报点名称 地址 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 监督电话 备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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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 

 

农业农村部关于全面推进实施水产苗种 
产地检疫制度的通知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农村（农牧）厅（局、

委），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，青岛市海洋发展局、厦门市海洋发

展局、深圳市海洋渔业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： 

水产苗种产地检疫是《动物防疫法》《动物检疫管理办法》

《水产苗种管理办法》等法律和规章规定的，一项防控重大水生

动物疫病、保障水生生物安全的重要制度。2019 年，我部指导

24 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开展水产苗种产地检疫

试点工作，并取得积极进展。为贯彻落实十部委《关于加快推进

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农渔发〔2019〕1 号）等有

关部署，推进水产苗种产地检疫全覆盖，现就全面推进实施水产

苗种检疫制度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强化检疫工作组织领导 

随着当前水产苗种流通日益频繁和扩大，实施水产苗种产地

检疫制度、从源头严控重大水生动物疫病传播十分必要。各省级

畜牧兽医和渔业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实施此项制度的重要性和

紧迫性，依法履职尽责，将其纳入重点工作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完

善工作方案，明确年度任务，细化职责分工，特别是要确定水产

苗种产地检疫牵头负责和参与协助部门，以及动物卫生监督、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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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动物疫病预防控制等相关机构的职责，理顺工作机制，形成工

作合力。到 2022 年底，力争实现水产苗种产地检疫申报检疫率

100%，检疫合格电子出证率 100%的工作目标。 

二、健全渔业官方兽医队伍 

各省级渔业主管部门会同本省（区、市）和新疆生产建设兵

团畜牧兽医主管部门（或按农业农村（农牧）厅（局、委）内相

关部门职责分工），依法组织开展渔业（从事水产苗种产地检疫）

官方兽医资格确认工作，渔业官方兽医人员名单报我部备案，纳

入全国官方兽医统一管理。要加强渔业官方兽医队伍建设，强化

相关法律、技能等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，全面提升检疫执法业务

水平。 

三、完善检疫电子出证系统 

各省级畜牧兽医和渔业主管部门要加快水产苗种产地检疫

电子出证系统建设，在《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电子出证系统》中增

加水产苗种产地检疫的内容，应用《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电子出证

系统》出具水产苗种产地检疫合格证明。要积极推动水产苗种产

地检疫同水产苗种生产管理相结合，将水产苗种产地检疫所需的

《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》、省级以上重大水生动物疫病监测计划

等信息进行共享，提高水产苗种产地检疫管理信息化水平。 

四、加强苗种检疫执法监督 

县级以上地方渔业主管部门或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要合理设

置水产苗种产地检疫申报点，主动公开行政许可事项相关信息，

采取电话、传真和网上申报等便民措施接受申报。要严格依照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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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鱼类、甲壳类和贝类产地检疫规程规定的检疫对象和范围实施

检疫，不得扩大检疫对象和范围。要加强水产苗种产地检疫相关

执法监督工作，规范执法程序和文书，对经营和运输水产苗种未

附检疫证明、跨省引进水产苗种到达目的地后未报告等违法行

为，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我部将对各地工作情况进行督导检查。 

五、落实各项工作保障措施 

各地要积极整合资源、加大支持，全力保障本辖区水产苗种

产地检疫制度实施。要依法建立健全各级水生动物疫病监测计

划，保障监测经费，对重点水产苗种生产单位实现全面覆盖。要

不断提升相关实验室检测能力，争取各级财政经费和项目，支持

基层实验室增配设施设备和加强人员培训，鼓励有条件的实验室

通过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，提高检测规范性和准确性。要探索

建立水产苗种生产单位备案制度以及动态监控系统，跟踪其生

产、购苗、发病、销售和运输等情况，实现全过程监管。 

六、加大相关法律培训宣传  

各地要充分利用各类方式，持续加大对《动物防疫法》《动

物检疫管理办法》《水产苗种管理办法》等法律规章，以及《水

产苗种产地检疫十问十答》等相关知识的培训宣传力度。要教育

水产苗种生产单位出售、运输、捕苗前主动申报检疫，水产养殖

单位购买苗种时索要水产苗种产地检疫合格证明，不断提升从业

人员守法意识，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

工作实施方案，请于 2020 年 5 月 31 日前报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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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 2022 年底前，每年实施水产苗种产地检疫制度的工作总结请

于当年 11 月 30 日前报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。工作中如有问题和

建议，请及时与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联系。 

联系电话：010-59192976 

传    真：010-59192918 

电子邮箱：aqucfish@163.com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农业农村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4 月 17 日 
 


